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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购买养老机构（敬老院）责任保险费用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

填报人姓名：林金地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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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20 年购买养老机构（敬老院）责任保险费用额度为

1.2 万元，依法依规为我县 7 家敬老院共 85 张床位购买敬老

院责任保险，通过购买责任保险，提升我县敬老院风险管控

水平，有效降低政府治理潜在风险稳控成本。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0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购买养老机构（敬老院）责任保险费用额度为

1.2 万元，按照全县共 7 家敬老院实际入住总床位数按法定

程序以 120 元/床的价格购买敬老院责任保险共计 1.02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了 85%，如期完成了我县敬老院责任保

险投保工作，实现了提高我县敬老院风险管控水平，有效降

低政府治理潜在风险稳控成本的预期总体目标。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无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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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敬老院运营补贴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

填报人姓名：林金地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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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20 年敬老院运营补贴经费额度为 5 万元，依法依规拨

付款项保障敬老院各项日常工作开展，进一步规范敬老院管

理，提升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巩固敬老院专项整治成效。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0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敬老院运营补贴经费额度为 5 万元，其中 2020

年中秋节敬老院慰问购买月饼费用 9900 元，拨付马头镇敬

老院运营补贴经费 1 万元；遥田镇敬老院运营补贴经费 3 万

元，共计支出 4.99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了 99.8%，有力保障了我县敬老院各项

日常工作开展，加强了敬老院入住院民的关爱抚慰工作，进

一步规范敬老院管理，提升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巩固敬老

院专项整治成效。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2020 年中秋节敬老院慰问购买月饼费用 9900 元，

加强了敬老院入住老人的关爱抚慰，体现党和政府对特困供

养老人的关心和关爱。

（2）拨付马头镇敬老院运营补贴经费 1 万元，用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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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镇敬老院院民护理费用、设施设备维护、消防维保协议的

签订等运营费用。有效保障了马头镇敬老院正常运营及日常

工作开展。

（3）拨付遥田镇敬老院运营补贴经费 3 万元，用于敬

老院设施改造，包括敬老院卫生间改造、围墙加高工程等，

解决了敬老院卫生间粪水倒灌及围墙过低影响正常运营等

问题，保障敬老院院民生活舒适和生命、财产安全。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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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民政局

填报人姓名：章燕

联系电话：2267311

填报日期：2021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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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本年度资金安排 5 万元，用于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关爱活

动。坚持把实现和维护儿童权益放在首位，不断完善农村留

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3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活动支出 4.9924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99.85%，有效解决当前部分农村留守

儿童面临的无人监护、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失

学辍学、无户籍、家庭生活困难等现实问题。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体系进一步完善，关爱保护

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部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无人监护、

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失学辍学、无户籍等现实

问题及时响应并解决。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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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年度）

项目名称：马头敬老院新建项目建设资金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

填报人姓名：李群

联系电话：2289373

填报日期：2021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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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新丰县(马头)区域性敬老院新建项目规划建设占地面积

6125.65 平方米，建筑面积 7350 平方米，总投资约 2443.24

万元，建设床位 208张｡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有生活用房､

医疗保健用房､公共活动用房､管理用房､附属建用房建设及

附属工程(包括围墙､挡土墙､道路､绿化等)建设｡

2020年度新丰县财政预算安排资金额度为 100万元，主

要用于马头敬老院新建项目建设。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

项目已完成选址、立项、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施工图

设计、预算财审、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合同签订、施工图审

查、签订代建合同等工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95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0年度马头敬老院新建项目建设资金共支出 38.2871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未完成预期建成马头镇敬老院新建项目的总体目标。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2020 年使用马头敬老院新建项目建设资金完成项目建



10

设前期工作，包括：预算财审、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合同签

订、图纸调整及审查、电力工程施工单位选取等。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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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农村养老服务建设“幸福计划”示范点运营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

填报人姓名：林金地

联系电话：2284623

填报日期：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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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20 年农村养老服务建设“幸福计划”示范点运营经费

额度为 3 万元，依法依规拨付款项保障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运营，提高我县居家养老服务水平。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0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农村养老服务建设“幸福计划”示范点运营经费

额度为 3 万元，拨付沙田镇咸水村居家养老服务站运营经费

9800 元用于设施设备购置，拨付马头镇罗陂村居家养老服务

站运营经费 2 万元用于购置放映设备及运营专项经费，总计

支出 2.98 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了 99.3%，对居家养老服务站进行运营

补贴，使居家养老服务站实施设备得以维护更新，提高了我

县居家养老服务站服务水平。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拨付沙田镇咸水村居家养老服务站运营经费 9800

元用于设施设备购置，提高居家养老服务站服务水平。

（4）拨付马头镇罗陂村居家养老服务站运营经费 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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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用于购置放映设备及运营专项经费，保障居家养老服务站

正常运营，提高服务水平。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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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新丰县县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刘佳欢

联系电话：2265323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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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20年度新丰县县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3万元，

由新丰县民政局印发申报指南，受理和审核社会组织提交的

申报资料，综合考虑本县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需要以及社

会组织的功能属性、社会作用、能力建设等因素，择优选取

5 家社会组织进行扶持。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0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0年度新丰县县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3万元，

择优选取 5 家社会组织，每家 6000 元的县级培育发展社会

组织专项资金。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 100%，通过专项资金扶持，充分发挥了

资金激励效应，培养了一批社会需求度高、影响力大的社会

组织，激发了社会组织活力。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在志愿服务类、行业协会等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里，择

优选取了 5 家社会组织进行扶持，每家给予了 6000 元的县

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充分发挥了资金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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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一批社会需求度高、影响力大、热心公益的社会组织，

激发了社会组织干事创业劲头。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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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社会组织管理经费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刘佳欢

联系电话：2265323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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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20 年社会组织管理经费资金额度为 6 万元，依法依规

办理了社会组织登记业务，开展了双随机、现场检查、抽查

审计等监管工作，有力促进了我县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80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社会组织管理经费资金额度为 6 万元，其中委托

深圳普天会计师事务所对 14 家社会服务机构开展抽查审计

费用 4 万元，广东省社会组织综合管理系统及服务平台运行

维护费用 1 万元，订购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

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区社会组织备案证书费用 5300 元，

社会服务机构专项整治办公耗材费 1850 元，其余现场检查、

出差培训、邮寄信件等办公费 2850 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使用率达到了 100%，如期完成了依法依规办理社会

组织登记业务，开展双随机、现场检查、抽查审计等监管工

作，促进我县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预期总体目标。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委托深圳普天会计师事务所对 14 家社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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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抽查审计费用 4 万元，提升了我县社会服务机构加强财

务管理意识，促进社会服务机构规范运行。

（2）广东省社会组织综合管理系统及服务平台运行维

护费用 1 万元，推进“互联网+”社会组织审批业务办理，

实现社会组织登记审批业务全程网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无



20

附件 4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年度）

项目名称：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新丰县民政局

填报人姓名：李群

联系电话：2289373

填报日期：2021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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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项目建设占地面积

9871.26 ㎡，建筑面积 2325.6 ㎡，总投资约 2395.24 万元，

建设床位 208张｡包括 1栋主体大楼 （含救助人员用房、管

理用房及工作人员用房等功能区）、附属用房、值班室及室

外篮球场、羽毛球场、景观绿化、广场、凉亭、停车场等建

设内容。

2020年度新丰县财政预算安排资金额度为 100万元，主

要用于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建设项目。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项目已完成立项、总体规划设计、勘探、

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图纸初步设计和专家评审等。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99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度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建设项目

共支出 91.1374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未完成预期新建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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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2020 年使用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建设项

目资金完成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包括：总体规划设计、勘探、

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图纸初步设计和专家评审、电力

工程施工单位选取等。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